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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对申请人钱韵与你司工资等劳动争议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浙杭劳人仲案（2019）143 号仲裁裁决书。
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
决，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
决。逾期未申请撤销的，本裁决书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5月31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5月3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2民初1943号
徐林春：本院受理原告李惠芳、徐小敏与被告李

帆、倪欣慰、余青云、郑小燕、徐林春、叶青、杭州丰源
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2民初1943号案件
的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101号

袁凤梅：本院受理原告何余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承担诉讼费用。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
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067号

郑志余：本院受理原告郑应法诉你和葛媛颖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承
担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655号

周崇明：本院受理原告毛华兵诉被告周崇明、第三人
杭州全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
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5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584号

杭州巨行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杭州正

欲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方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8）浙0106民初25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
方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第
10065567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并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济
损失6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825号

高丰、周永祥：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军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191民初38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473

王佳伟：本院受理原告姚昌利诉被告王佳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2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661号

陈林：本院受理原告王祖伟诉被告陈林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9 月 4 日 14 时
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237号

沈杰：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强诉被告沈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4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4044号

张毅：本院受理原告徐科诉被告张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3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87号之一

王斌、陈康:本院受理原告俞云锋诉被告王斌、陈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587号民事判决
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一份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4005号
胡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周明伟诉被告胡晓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3日下
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645号

周如丰：本院受理原告李金琼诉被告周如丰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2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773号

王静岩：本院受理原告周海燕与被告王静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
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028号

梁国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经纬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梁国英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故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21028号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620号

方立真:本院受理原告沈金刚与被告方立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2162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宏扬眼镜有限公司及股东张祥建、
左海燕：

我公司已将(2015)温瓯三商初字第
00502号判决确定的对你方享有的债权(应
收本金金额 691976 元和利息)及相关权利
依 法 转 让 给 叶 婷 婷（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02199611225222）。现通知你方向叶婷
婷履行义务。

特此公告
原债权人：玉环县星丰眼镜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1日

债权转让通知

温州天禾光学有限公司：
我公司已将(2017)浙1021民初8744号

判决确定的对你方享有的债权(应收金额
166200 元)及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叶婷婷
（公民身份号码 330302199611225222）。现
通知你方向叶婷婷履行义务。

特此公告
原债权人：玉环县星丰眼镜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1日

债权转让通知

刘瑞新：
我方已将对你的债权（2019 年 4 月 29

日你出具的欠条，未收金额230000元)及相
关权利依法转让给叶婷婷（公民身份号码
330302199611225222）。现通知你方向叶婷
婷履行义务。

特此公告
原债权人：黄品毅
2019年5月31日

债权转让通知

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主债务人温州市正茂
合成革有限公司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月霜。浙
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月霜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月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借款人及其相应
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月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月霜

2019年5月31日
附件：
单户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月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名称

温州市正茂合成革有
限公司（兴业银行）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1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3520131580、
3520131640、3520131641

本金

10965769.58

欠息

4750269.18

其他费用

0

担保人

温州金来聚氨酯有限公司、温州市华夏燃料有限公司、浙江宏
茂皮业有限公司、章方淅、王伦高

注：1、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月霜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主债务人温州市正茂
合成革有限公司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张亮亮。浙
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亮亮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张亮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借款人及其相应
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亮亮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亮亮

2019年5月31日
附件：
单户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亮亮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名称

温州市正茂合成革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1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2温瓯借字第7702121260号

本金

8000000

欠息

6131714.28

其他费用

0

担保人

温州金来聚氨酯有限公司、浙江宏茂皮业有限公
司、章方淅

注：1、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张亮亮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根据临海市临城金属拉丝厂与陈丽红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临海市临城金属
拉丝厂对债务人冯海斌、浙江普航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及担保人台州市天宏电子有限公
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陈丽红(注转让范围为2014台
临商初字第1483号判决确定临海市临城金
属拉丝厂的全部权利) 。临海市临城金属拉

丝厂与陈丽红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冯海斌、
浙江普航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担保人台州
市天宏电子有限公司以及其它相关各方。

陈丽红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债务人冯海斌、浙江普航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及担保人台州市天宏电子有限公司，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丽红履行(2014)台临商
初字第1483号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临海市临城金属拉丝厂 陈丽红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诸葛锦英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诸葛锦英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受托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诸葛锦
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葛锦英履行相关
义务。诸葛锦英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葛锦英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73570332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诸葛锦英

2019年5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诸葛锦英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债权人或处置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永康市通海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
15,877,376.20

欠息
5,270,923.95

债权合计（基准日为2018 年8月31日）
21,148,300.15

担保人
柳茂潮、李梅秋夫妇，柳巍、金灵娃夫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东方债

转2013-36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东融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融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1日

债权人

宁波市信明房产地开发
有限公司象山分公司

剩余本金

17,200,000.00

欠款合计

34,627,067.25

抵押物明细

丹东街道育才路29号

担保人

宁波市信明房产地开发有限公司象山分公
司、宋国强、奚明敏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东

方债转2014-3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东
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
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1日

债权人

宁波市信明房产地开发有限公司象山分公司

剩余本金（基准日：2014年5月6日）

2500万

欠款合计（基准日：2014年5月6日）

25,383,333.33元


